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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 

101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計畫 

 

壹、 依據 

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四點回饋金之用途

「協助弱勢族群排除就醫障礙，以維護弱勢族群健康」。 

貳、 用途主軸 

為保障醫療平等，優先照護低收入邊緣戶等弱勢族群；協

助排除就醫障礙，維護其健康之相關費用，包括：健保部

分負擔、健保欠費、住院膳食費、偏遠地區交通費、掛號

費、其他醫療自付費用、業務費、人事費及宣導費等。 

參、 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之補助對象、審核方式、原則 

一、補助對象： 

(一) 補（捐）助對象：經濟困難之低收入邊緣戶。 

(二) 計畫申請單位：本署所屬機關、各縣（市）衛生局。 

二、審核方式： 

本署受理申請案件後，先進行初審後，再經本署複審小

組召開審查會議。 

三、審核原則： 

(一) 以協助經濟弱勢排除就醫障礙為補助原則，其餘就

醫協助無直接相關之計畫內容，不予補助。 

(二) 業務費、人事費等經常性支出，得視需要酌予補

助，至採購固定資產及設備等資本門支出，則不予

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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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具即時效益性、必要性、短期性之補(捐)助措施，

列為優先考量。 

(四) 不得為相關法規或政府既定之補助事項。 

(五) 補助的一致性。 

(六) 申請補助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申請案應予駁

回： 

1. 申請計畫之用途與本署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

回饋金計畫處理原則第二點規定不符。 

2.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或團體提出申請，並獲

得補助。 

3. 曾有核定補助而執行成效不彰、未依用途支用、

虛報或浮報等情形。 

肆、作業期程 

一、 100年 1月 31日前，向財政部提出 101年度運用計畫。

年度運用計畫經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

小組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即將年度運用計畫及申請期限

上網公告。向本署申請 101 年度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

者，應擬訂運用該回饋金之申請計畫，於本署網路公告

之申請期限前提出。 

二、 100 年 5 月底前完成計畫複審，提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

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會報告後，通知申請機關，

申請之縣（市）衛生局，核定補助經費應據以納入各該

地方政府預算編列。 

三、 計畫審查結果及執行成果報告經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

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委員會議決定或審議後 30 日內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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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網站上登載或更新；回饋金計畫之收支，亦應登載

於本署網站。 

伍、督導及考核 

一、 受補助單位除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以供查核外，本

署擇期實地訪察，並視需要邀請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

管理作業小組委員同行指導。 

二、 各申請計畫應於計畫結束後三週內，向全民健康保險紓

困基金辦理經費核銷。辦理核銷應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

正本及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執行績效自我評量表。於十

二月始辦理完竣之補助計畫，最遲應於當年十二月二十

五日前辦理經費核銷。本署將依成效報告考核其執行成

效，並得作為以後補助額度之參據。 

陸、年度總經費 

新臺幣 2,563萬 6,000元。 

 

 


